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學生服裝儀容檢查規定
99年4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
1、 目的：加強學生生活教育，養成整潔端莊之服儀，形塑儒雅風範，以維
護優良校譽。
二、 校服規定：
（1） 夏季服裝：
男生：藍格短袖上衣，國三藍長褲，國一、國二藍短褲（繫校徽腰帶、褲腰不可打褶）。
女生：校徽白領灰色連身裙校服（繫灰色布腰帶，裙子及膝）。
要求事項：
（1） 男生上衣要隨時紮入褲內（上衣除第一個鈕釦不扣外，餘均應扣好）。
（2） 女生穿著校服時，腰帶要繫好，並保持平整，如生病或怕冷可穿著西裝外套或運動外套（不可穿其他服裝替代）。
（2） 季節交替服裝：（適合春秋季穿著）
男生：藍格子長袖上衣，（不穿外套，不結領帶）、藍長褲、繫校徽腰帶。（褲腰不可打褶）
女生：白領灰色連身裙校服。
要求事項：
（1） 男生不可將袖子捲起，上衣要紮入褲內。
（2） 女生穿外套扣子要扣好，不可將白色襯衣充當外套。
（3） 冬季服裝：
男生：藏青色西裝外套，藍格子長袖上衣，藍長褲及校徽腰帶，上衣要紮入褲內，結黑色領帶，褲腰不可打褶。
女生：藏青色西裝外套，純白色長袖上衣，藍色裙子（及膝），上衣要紮入褲內，天冷時，可穿長褲，結紅色領帶，。
要求事項：
（1） 西裝外套、學號、校徽要繡製齊全（外套不必繡姓名及年級線）
（2） 穿著西裝外套時，衣扣要扣好，領帶要結好，襯衣領大小要合適，上衣第一個扣子要扣好，西裝外套扣子隨時要扣好。
（3） 天冷加毛線衣時，不可將雜色毛衣或衣帽露在外套外面，也不可將運動外套、毛衣或背心充當外套穿著。
（4） 男、女生上衣要隨時紮入褲（裙）內。
（4） 繡學號規定： 

（1）男生：藍格長、短袖上衣左口袋上方繡學號及道明年級線，右邊繡姓名（由左至右繡）(學號顏色：高男為藍色；國中：為綠色)。
（2）女生：白領灰色連身裙校服左邊校徽上方繡學號及道明年級線，（不必繡姓名，學號顏色：高女為紅色，國女為白色）。冬季白色長袖上衣左口袋上方繡學號及道明年級線（學號顏色：高女為紅色，國女為綠色）。
（3）男、女生西裝外套左口袋上方繡學號（不必繡姓名）。
     (學號顏色：高男為白色，高女為紅色；國中：均為白色)
三、運動服：
（一）夏季：
男生：藍色胸前有綠色道明字樣短袖上衣，全黑色短褲。
女生：橘色胸前有藍色道明字樣短袖上衣，全黑色短褲。
（二）冬季：
男生：藍色胸前有綠色道明字樣長袖上衣，黑色紅邊長褲，黑色紅邊白色道明字樣外套。
女生：橘色胸前有綠色道明字樣長袖上衣，黑色紅邊長褲，黑色紅邊白色道明字樣外套。
要求事項：
（1） 男生運動上衣及外套左上方繡白色學號（由左至右繡）（不必繡姓名）。
（2） 女生運動上衣及外套左上方繡紅色學號（由左至右繡）（不必繡姓名）。
（3） 男、女生夏季運動短褲為全黑色，嚴禁有任何鑲邊褲子。
（4） 男、女穿著外套拉鍊隨時拉上與學號同高度。
四、鞋襪規定：
（1） 穿校服配黑皮鞋，著白色或黑色襪子（襪子高於腳踝）。
（2） 穿運動服配球鞋（黑色、白色或黑白相間），仍穿白色或黑色襪子（襪子高於腳踝）。
五、儀容規定：
（1） 髮式應以整潔、簡單、樸素、富朝氣、便於梳洗，適合學生身份為原則。
（2） 男女不留長指甲或塗指甲油、禁戴耳環（飾）。
（3） 每個月不定期服裝儀容檢查，全班符合標準，加班級秩序成績。
六、附註：
（1） 嚴禁穿涼鞋或不符規定之服裝到校。
書包：使用學校發放印有「道明」式樣之書包。
